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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站在

“两个大局”的历史高度，提出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

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要求。迈向新征程，我们要高举中华民族大

团结的旗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

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回顾百年党史，

我们党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始终如一，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始终坚强

有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强

调“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

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

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统战、民族、

新疆、西藏、宗教、扶贫等重大会议，亲自到民族地区考察调研，为

民族地区量身擘画发展路子，开创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实践



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我们要深刻把握

“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的重要论断，加强党对民族工

作的领导，在大统战格局下做好民族工作，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作用。要深刻认识民族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极强的工

作，持续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

民族地区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坚持民族工作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以实际行动践行“两

个维护”。要胸怀“国之大者”，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

策部署上来。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民族工作干部队

伍建设，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

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为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各民族共同繁荣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

策的根本立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

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全国各族人民倍感振奋和光荣。同时，我

们也需要看到，民族地区虽然与全国一道实现了全面小康、全面脱贫，

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在发展的量和质上都存在一定差距。习近平总书

记反复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没有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

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历史和现实启示我们，加快民族

地区发展、促进我国整体平衡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

大的政治问题。迈向新征程，我们决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想

法，要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着力解决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

进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各民族共同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深刻认识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对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原则要求，准确把握民族地区在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的比较优势，走出一条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要持续加大民族地区支持帮扶力度，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有力推动民族地区跟上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 

必须坚持文化润心，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铸就深厚思想根基。推

动民族工作，既要依靠物质力量，也要依靠精神力量；解决好民族问

题，既要解决好物质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2014

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

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上强调，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

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做好新



时代民族工作、实现民族复兴，必须聚焦主线，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作为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深培民族团结之根，牢铸民族和睦之

魂。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坚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要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的认识，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四

史”教育特别是党史学习教育，用鲜活的历史事实帮助各族群众深刻

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很好地解决民族问题，为什么只有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从

共同的历史记忆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历史必然性中强化爱

党爱国意识。要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青少年教育抓起，全

员全程全方位推进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魂育人，让师生在润物无

声、潜移默化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

增强“五个认同”。要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扎实做好国

家统编教材推行使用工作，让各族群众更好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提高

就业能力、融入现代社会，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

融，建立更加紧密的情感纽带，形成更加深沉的中华文化认同。 

必须坚持依法治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坚

持依法治国，增强各族群众法律意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解决民族问题的能力，是民族团结的重要保障。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只有在法治的环境、法治的轨道内开展民族工作，民族平等才

有保障，民族关系才会牢固，民族团结才可持久。我们要高举社会主



义法治旗帜，弘扬法治精神，把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落实到民族工作

各个环节，不断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和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

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制度创新的伟大成果，集中体现

了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完全符合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

情，具有强大生命力。要坚定制度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

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巩固和发展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大力

开展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自

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环境。共产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发

挥“关键少数”作用，带头学习、带头宣讲、带头维护民族工作法律

法规，切实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前、作表率。相关部门要加强

民族工作法律法规监督检查工作，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

行。 


